
附件7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测质量承诺书（示范文本）
	工程名称
	

	检测机构
	
	项目负责人
	

	    本人承诺在该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并在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内对工程质量检测承担相应责任。

1、已依法取得计量认证及资质证书，并在计量认证有效期及资质许可范围内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技术标准开展检测活动，对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准确、可靠性负责。

2、未与所检测工程的相关责任单位存在隶属或其他利害关系。

    3、严格对送检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试样和委托单、见证记录进行核对，并记入检测报告。工程质量检测须在监理的全程见证下实施。

    4、按照规定将检测过程中发现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不合格情况，严格建立和完善检测结果不合格登记台账制度，并及时报告工程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5、省外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入本省承揽检测业务的，单位及项目负责人须到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6、其他承诺事项：                                               

                                                                   。 

承诺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签署日期：

检测机构（公章）：

注：本承诺书一式四份，检测机构、监督机构、建设单位、城建档案各一份。




